
申請入學(採計四技二專統測成績或學科能力測驗成績) 

一、招生系別、名額及分發規則                114年 6月 30日更新 

採計 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(統測組) 

招生學系學程 招生名額 甄試流用 總計 統測分發規則 

法律學系 2名 - 2名 

總分採計數學、國文、英文

三科，依總分高低及考生

所填志願進行分發。 

備註： 

1.數學、國文、英文各項科

目不得缺考或零分。 

2.遇總分相同時，同分參酌

比序為：數＞國＞英。 

3.考生尚須符合各學系最

低錄取標準。 

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8名 24名 32名 

財政學系 3名 12名 15名 

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5名 - 5名 

企業管理學系 9名 3名 12名 

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5名 2名 7名 

數位行銷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5名 - 5名 

經濟學系 4名 10名 14名 

社會工作學系 2名 - 2名 

小計 43名 51名 94名 

採計 114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成績(學測組) 

招生學系學程 招生名額 甄試流用 總計 學測分發規則 

法律學系 2名 - 2名 
總分採計英文、國文、社會

三科，依總分高低及考生

所填志願進行分發。 

備註： 

1.英文、國文、社會、數學

各項科目不得缺考或零

分。 

2.遇總分相同時，同分參酌

比序為：英 ＞國 ＞社。 

3.考生尚須符合各學系最

低錄取標準。 

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10名 24名 34名 

財政學系 3名 12名 15名 

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5名 11名 16名 

企業管理學系 9名 4名 13名 

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4名 1名 5名 

數位行銷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5名 - 5名 

經濟學系 4名 11名 15名 

社會工作學系 2名 - 2名 

小計 44名 63名 107名 

備註： 

1.甄試流用名額係依 114年 6月 30日本校進修學士班甄試入學錄取名額及招生簡章中各

系分則(P.22-39)所定之流用規則所計算。 

2.本名額表將依甄試入學報到狀況更新。 

3.原住民外加名額：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2名、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1名、金融與合作經

營學系 1名，其甄試缺額流用至申請入學統測組為先，申請入學學測組為後至名額補齊。

申請入學原住民考生報名須上傳本人之全戶三個月內戶籍謄本(規定詳見簡章 P.6)。 


